   2023新农村党支部党费收缴工作计划

根据《党章》规定，党员向党组织交纳党费，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，是党员对党组织应尽的义务。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，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一、党费缴纳方式和期限

党员应每月按时向党支部缴纳党费；党支部必须于每月25日前将党员交纳的党费清查核对后，按时向镇组织干事全额上缴。

二、准确核定党费计算基数和比例

党支部要严格按照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，按每位党员的实际收入，正确核定每名党员党费计算基数，按照相应的比例计算缴纳交费。党员交纳党费的比例为：月工资收入（税后）在3000元以下（含3000元）者，交纳月工资收入的0.5%；3000元以上至5000元（含5000元）者，交纳1%；5000元以上至10000元（含10000元）者，交纳1.5%；10000元以上者，交纳2%。离退休干部、职工中的党员，每月以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费总额或养老金总额为计算基数，5000元以下（含5000元）的按0.5%交纳党费，5000元以上的按1%交纳党费。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0.2元—1元。学生党员、下岗失业的党员、依靠抚恤或救济生活的党员、领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党员，每月交纳党费0.2元。具体规定按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有关规定》执行。

三、总体要求

认真贯彻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，切实落实从严治党要求，对照中英组织部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本村实际情况，深入开展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，充分发挥党费工作的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，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依规治党意识和党员的党性观念，纪律意识。

四、方法步骤

（一）全面自查阶段（2023年7月底）

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，已自查自改为主要形式。党支部要对正式组织关系在本村部的党员，来交纳党费情况进行检查，要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章要求和中央、自治区、市关于党费收缴的具体规定，要对党员的基本情况和缴费的具体情况进行摸排分析，帮助党员搞清自己是否在欠交、少交党费的情况，在此基础上进行检查和整改，对没有主动交纳党费的党员给予提醒，引导党员主动补交。

（二）整改落实阶段（2023年8月底）

要在前期自查的基础上，不同情况的抓好整改工作，按照比例完成党员补交工作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、提高思想认识。交纳党费是做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，收缴党费是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和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基本要求。我们要高度重视党费收缴工作，将其作为推动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，认真抓实抓好。党支部是基本单位，要把工作做细做实，做好自查自改问题解决。

（二）建立长效机制

要健全专人管，总额收，及时缴，定期查的工作机制。要把党费收缴，使用和管理工作纳入基层党建述职的评议考核，作为基层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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